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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贵池区卫健委2022年度转移支付-重大传
染病防控经费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按照《贵池区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贵财绩效〔2023〕95号）

工作要求，贵池区卫健委组织开展了 2022年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

况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2年，市卫健委和财政主管部门共下达我区卫生健康重大

传染病防控经费预算 890.23万元，其中：中央资金转移支付预算

777万元，地方资金预算 100万元，其他资金预算 13.23万元。该

项目主要依据《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提前下

达 2022年中央卫生健康部分补助资金的通知》（皖财社【2021】

1346号）、《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清算下达

2022年中央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的通知》（皖财社【2023】26号）

等文件规定下达资金。该项目主要用于支持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

划，开展艾滋病防治、结核病防治、血吸虫病防治、精神卫生与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和重点传染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等工作。

对照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各项目分别设置了绩效目标和指

标， 从开展工作数量、开展工作质量、实施规范性、项目进度、

专项资金支付率和项目效益等方面，对项目绩效目标进行了分解，

结合实际制定了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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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1年 12月 22日，《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卫生健康部分补助资金的通知》（皖

财社〔2021〕1346号）文件下达我区 2022年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

预算共 890.23万元，其中 193万元根据《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清算下达 2022年中央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的通

知》（皖财社【2023】26 号）文件在 2023 年下达，剩余 697.23

万元专项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截至 2022年 12月，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全年实际支出 697.23

万元万元，资金执行率为：78.32%。其中中央资金实际支出 584

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75.16%；地方资金实际支出 100万元，资金

执行率为 100%；其他资金实际支出 13.23 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100%。资金执行率未达 100%的主要原因是其中 193万元根据《安

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清算下达 2022 年中央重

大传染病防控经费的通知》（皖财社【2023】26号）文件规定在

2023年下达。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贵池区卫健委按照《安徽省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

法》《安徽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对专项资金使

用进行严格管理，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由省、市下达我区财政后，

贵池区卫健委提出资金分配方法，经审批后下达项目单位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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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主管部门、使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资金支付审批流

程规范，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不存在大额现金支付、

不合规票据支出等违规现象，未发现资金截留、挤占、挪用、虚

列支出等情况。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从项目资金投入情况、资金管理情况及绩效指标完成情况来

看，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项目严格落实了中央、省、市和区委区

政府各项要求，在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上积极与上级主管部门

和财政部门沟通对接，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项

目支出管理科学、合规，坚持专款专用，按项目实施计划的进度

情况进行资金拨付（支付），无截留、挪用等现象，刚性执行了

预算。截止 2022年 12月底，通过项目实施，保障国家免疫规划

疫苗接种，提高适龄儿童人群基础免疫，有效控制了疫苗针对性

疾病的发生；通过项目实施发现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耐药筛查、

密切接触筛查并成功治疗；继续做好艾滋病监测哨点工作，扩大

检测范围，联合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活动，扩大重点人群的

干预覆盖面。规范化随访干预比例达到 90%，艾滋病单阳家庭配

偶检测率达到 90%，随访到的感染病和病人接受结核病结核筛查

达到 90%，进一步加强了艾滋病抗毒治疗工作；加强了传染病病

情检测、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情分析研判，及时处置爆发疫情，逐

步降低了重点传染病的危害。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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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2022年通过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的实施，设立

了 1家新冠肺炎网络实验室；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达到 95%；死因监测规范报告率达到 90%；艾滋病高危人群检测

比例达到 100%。

（2）质量指标：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任务基本完成；艾滋病

规范化随访干预比例达 100%；肺结核患者规范治疗任务完成率达

到 95%；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检查率达到 100%；病

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耐药筛查率达到 100%；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

查任务完成率达到 100%；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治疗率达到

100%；农村地区生活困难癫痫病患者筛查任务完成率达到 100%；

灭螺任务完成率达到 100%；病媒生物监测结果分析报告率达到

100%。

（3）时效指标：年初设定该项目资金到位率达到 100%，在规

定的时间内资金及时达到，其中 193 万元根据皖财社【2023】26

号文件在 2023 年下达，697.23 万元项目资金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了及时支付。

（4）成本指标：年末项目总成本为 697.23万元，未超过年初设

定的项目总成本 890.23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该项目不产生经济效益，不适用该指标。

（2）社会效益指标：通过实施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项目，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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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居民健康的主要卫生问题实施干预，减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

有效预防和控制主要传染病发生，通过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

构筑了坚强有力的免疫屏障，最大限度保障了免疫规划儿童不受

有苗可防传染病的侵犯，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进一步提

高重大传染病防控服务能力。

（3）生态效益指标：该项目不产生生态效益，不适用该指标。

（4）可持续影响指标：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公共卫生均等

化水平完成了中长期稳步提升。

3.满意度指标分析

通过对新冠网络实验室培训者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达到 95%，

完成了年初设定的指标值。资金受益和服务对象认为转移支付资

金作用明显，对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补助资金项目满意度较高。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查，我区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项目未偏离绩效目标。

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重大传染病宣传力度不够，

群众对传染病病种及预防等意识不清；（2）项目实施专业力不足，

业务科室对项目具体实施及项目绩效自评、各项指标填报简单化，

未切实考虑项目实际具体实施。

改进措施：（1）加强宣传力度，采取宣传栏、标语、讲座、

咨询等方式，让广大城乡居民更全面了解重大传染病相关政策的

内涵，提高群众知晓率，鼓励群众积极参与，配合重大传染病防

控工作的开展；（2）财政部门及市卫健委应进一步加强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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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相关人员学习交流，拓展工作思路，提升业务水平。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区对 2022年度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

按文件计划完成了 2022年度项目支出目标任务，根据项目支出后

的实际状况与年初绩效目标进行了对比，对照年度总体目标、数

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可持

续影响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等绩效目标，认真组织开展绩

效自评，完成了绩效目标。自评得分 95.75分，该项目将按照规定

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转移支付-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项目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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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池州市贵池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2 年度）

转移支付（项

目）名称
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卫健委

地方主管部门 安徽省卫健委 资金使用单位 贵池区卫健委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预算执行率

（B/A×100%)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90.23 697.23 15 11.75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777 584

地方资金 100 100

其他资金 13.23 13.23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分值 得分
存在问题和改进

措施

分配科学性 按省、市文件分配，分配科学合理 5 5

下达及时性 符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要求，下达及时 5 5

拨付合规性 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5 5

使用规范性 使用规范，未发现违规行为 5 5

执行准确性 资金执行及时、准确 5 5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开展了绩效监控和自评工作 5 5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监督检查责任有效落实 5 5

总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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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目标 1：以乡镇（街道）为单位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

苗接种率大于等于 90%。

目标 2：有效控制艾滋病疫情，艾滋病疫情继续控制在低

流行水平，进一步减少结核感染、患病和死亡，切实降低

结核病疾病负担，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促进国民经济

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目标 3：控制血吸虫病等重点寄生虫病的流行。加强传染

病疼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和疼情分析研判，及时处置暴

发痉，逐步降低重占传染病的危害。

目标 4：开展重大慢性病早期筛查干预项目，落实慢性病

及其危险因素检测。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登记报

告和随访服务，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开展农

村地区贫困癫痫患者筛查登记和随访管理。

目标 5：分别完成以新冠肺炎为主的病毒性传染病监测、

基于国家致病菌识别网的细菌性传染病监测、重点区域病

媒生物监测。

1、通过项目实施，保障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提高适龄儿童人群基础免疫，有效控制了疫

苗针对性疾病的发生。 2、通过项目实施发

现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耐药筛查、密切接触者筛查并成功治疗。继续做好艾滋病监测哨点工

作，扩大检测范围，联合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活动，扩大重点人群的干预覆盖面。规范化

随访干预比例达到 90%，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检测率达到 90%,随访到的感染者和病人接受结核

病结核筛查达到 90%，进一步加强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工作。

3.控制血吸虫病等重点寄生虫病的流行。加强传染病病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情分析研判，

及时处置暴发疫情，逐步降低重点传染病的危害。

4、通过智慧疾控系统建设可以快速创建个案调查表，规范化收集流调信息，实现流调工作流

程化，流调数据专业化分析和系统数据同步化共享可极大提升流调工作效率，有效解决流调人

员不足现象。提高卫生应急工作能力。 4、为积极推进肿瘤登记、死

因监测工作规范开展，以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和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为抓手，加强慢性病

防控能力建设。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

值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和改

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

量

指

标

新冠肺炎网络实验室数量 1 1 2 2

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90% 95% 2 2

死因监测规范报告率 >80% 90% 2 2

艾滋病高危人群检测比例 100% 100% 2 2

质

量

指

标

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任务完成 100% 100% 2 2

艾滋病规范化随访干预比例 100% 100% 2 2

肺结核患者规范治疗任务完成率 ≥85% 95% 2 2

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检查率 ≥60% 10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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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耐药筛查率 ≥90% 100% 2 2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任务完成率 100% 100% 2 2

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治疗率 ≥70% 100% 2 2

农村地区生活困难癫痫病患者筛查任务完成

率
100% 100% 2 2

灭螺任务完成率 ≥90% 100% 1 1

病媒生物监测结果分析报告率 ≥80% 100% 1 1

时

效

指

标

资金下达及支付及时性 及时 及时 1 1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1 1

成

本

指

标

项目总成本 ≤890.23 万元
实际支付

697.23 万元
2 1

其中 193 万元指

标根基皖财社

【2023】26 号文

件，2023 年下达

效

益

指

标

经

济

效

益

指

标

该项目不适用于此指标
该项目不适用于此指

标

该项目不适用

于此指标
0 0

社

会

效

益

指

标

居民预防传染病意识的提高 逐步提高 逐步提高 4 4

重大传染病防控服务能力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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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效

益

指

标

该项目不适用于此指标
该项目不适用于此指

标

该项目不适用

于此指标
0 0

可

持

续

影

响

指

标

居民健康水平提高 提高 提高 3 3

公共卫生均等化水平提高 提高 提高 4 4

满

意

度

指

标

服

务

对

象

满

意

度

指

标

新冠网络实验室培训满意度 ≥90% 95% 5 5

总分 100 95.75

说

明
无，中央资金 777 万元，其中 193 万元指标 2023 年下达，详见皖财社【2023】26 号。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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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值设置原则：资金投入情况 15 分、资金管理情况 35 分、产出指标 30 分、效益指标 15 分、满意度指标 5 分。

池州市贵池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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